附件4：

填表说明

1. “现任专业技术职务”选填教授（研究员）、副教授（副研究员）、讲师、助教、高级实验师、实验师等。

2. “任现职时间”填现聘专业技术职务（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等）聘任时间。

3. “现聘岗位等级”按首轮聘用情况填写。如聘期内因职称晋升岗位发生变动的，按现聘岗位层级的最低等级填写（如首聘时为八级岗，聘期内新晋副教授，则现聘岗位等级应为七级岗）。

4. 符合规定的任职条款按《安徽医科大学开展第二轮教学科研系列专业技术岗位分级聘用工作实施意见》相关规定填写。                                    如符合教学科研三级岗位中直接上岗条件（一）（1）的，直接填写一（一）（1）；符合教学科研三级岗位竞聘条件任职9年及以上的满足条件（1）的，直接填写三（二）1（1）。
5. 各项业绩成果统计起始时间为任现职以来，截止时间为2017年12月31日。业绩成果登记表中只填写符合岗位分级条件业绩成果。

6. 所提交的论文须是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限第一作者研究生导师或第一作者系通讯作者主持的三类及以上科研项目的项目组成员），并公开发表在具有“CN”、“ISSN”刊号的学术刊物上，在增刊、特刊、专刊、专辑、论文集上发表收录的论文均不计入规定的数量。论文备注栏请填写是SCI、EI，影响因子及一区、二区情况。

7. 学术著作需与作者研究方向一致，教材仅限主编或副主编的省部级以上规划教材；“级别”一栏中是教材的选填“卫生部、教育部规划教材”、“省级规划教材”，是学术著作的不填；“备注”一栏中是教材的选填“主编”、“副主编”，是学术著作的填写撰写字数，单位为“万字”。

8. 科研项目“起止时间”请填写到某年某月；“项目类别”一栏中选填“一类”、“二类”、“三类”、“四类”、“五类”，“排名”一栏中是项目主持人的填写“第一”。 

9. 教育教学研究项目仅限省级以上的项目，“项目类型”要注明是何种项目，如：“教育教学研究项目”，“项目类别”一栏选填“国家级”、“省级重点”和“省级一般”。

10. 科研奖励“奖励等级”一栏中按照“几类几等奖”的格式选填，如：“一类二等奖”或“二类三等奖”等。教学成果奖励“奖励等级”一栏中按照“何级教学成果几等奖”的格式选填，如：“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或“省级教学成果三等奖”等。

11. 申请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三级、五级和六级）所涉及的科技奖励、科研项目、论文分类按照《安徽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条件》（皖教人〔2009〕1号）和《安徽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条件》（皖教人〔2016〕1号）文件有效期执行。
